
 

境外自然人開戶總約定書 修訂公告 

版本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生效日 

中文版 第㇐章  ㇐般約定事項 
廿十、帳戶及各項服務之暫停與終止 

除總約定書另有特別約定，其終止解約另依相關法令及有關約定處理外，銀行得

因下列事由之㇐拒絕與立約人間之業務/服務往來，及(或)暫時停止部分或全部業

務/服務往來與交易，及(或)終止本總約定書所載之部分或全部交易與業務/服務關

係及(或)逕行關戶： 

(㇐)法院或主管機關命令終止； 

(二)依銀行應遵守之任何法令規定，立約人繼續使用帳戶屬非法行為者； 

(三)立約人遭受清算、更生、破產宣告、重整； 

(四)立約人使用票據遭拒絕往來、停業或其他行政處分； 

(五)有具體事實足證立約人信用貶落； 

(六)銀行依法或依相關約定行使抵銷權； 

(七)立約人使用銀行服務有不當往來之情形； 

(八)經銀行研判立約人帳戶有遭他人非法使用之虞，或有將帳戶借予他人使用，作

為洗錢、詐欺等不法或不正當之用途，或以詐術損害銀行之信用； 

(九)立約人違反法令規定損及銀行權益； 

(十)立約人違反本總約定書之約定，經催告改善或限期請求履行未果者等； 

(十㇐)立約人於短期內有連續或密集提領或轉帳等異常狀況發生。； 

(十二)立約人使用銀行帳戶、相關交易及服務事項作為商業用途或非個人使用。「商

業用途」係指販售行為或任何以獲利為目的之商業活動或貿易行為。； 

(十三)銀行經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通知，立約人被列為移民署高風險外籍人

士名單或有下列情形時： 

1. 非本國籍之立約人經判斷為行方不明、查處收容、收容遣返或經其雇

主依就業服務法規定通報行蹤不明者之情形。 

2. 非本國籍之立約人向銀行申請開立存款帳戶時所持之居留證(或其

他身分證明文件)逾期未辦理展延，且立約人已離境者。 

3. 非本國籍之立約人向銀行申請開立薪資轉帳用途之存款帳戶無任何

撥薪紀錄達１個月以上者。 

(十四)立約人經銀行向內政部警政署網頁查詢，查知立約人為失蹤人口者； 

(十五)立約人有疑似不法或不當使用帳戶之情事（包括但不限於銀行經司法機關、

警調單位及其相關平台(如內政部警政署 165 反詐騙平台)、金融監督管理

委員會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等相關單位之通知；或經第三人向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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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十、帳戶及各項服務之暫停與終止 

除總約定書另有特別約定，其終止解約另依相關法令及有關約定處理外，銀行得因

下列事由之㇐拒絕與立約人間之業務/服務往來，及(或)暫時停止部分或全部業務/

服務往來與交易，及(或)終止本總約定書所載之部分或全部交易與業務/服務關係

及(或)逕行關戶： 

(㇐) 法院或主管機關命令終止； 

(二) 依銀行應遵守之任何法令規定，立約人繼續使用帳戶屬非法行為者； 

(三) 立約人遭受清算、更生、破產宣告、重整； 

(四) 立約人使用票據遭拒絕往來、停業或其他行政處分； 

(五) 有具體事實足證立約人信用貶落； 

(六) 銀行依法或依相關約定行使抵銷權； 

(七) 立約人使用銀行服務有不當往來之情形； 

(八) 立約人帳戶有遭他人非法使用之虞； 

(九) 立約人違反法令規定損及銀行權益； 

(十) 立約人違反本總約定書之約定，經催告改善或限期請求履行未果者等； 

(十㇐) 立約人於短期內有連續或密集提領或轉帳等異常狀況發生。 

(十二) 立約人使用銀行帳戶、相關交易及服務事項作為商業用途或非個人使用。

「商業用途」係指販售行為或任何以獲利為目的之商業活動或貿易行為。 

立約人之存款帳戶或總約定書終止者，銀行得先以存款餘額抵償立約人對銀行

之各項債務後將存款餘額返還立約人，如終止支票存款帳戶時，立約人並應將

其未用支票退還銀行。立約人就存款帳戶之終止，不得對銀行為任何之主張或

請求（包括但不限於已簽發之支票因帳戶終止而未獲兌現所致者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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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檢附其向前述司法機關提出告訴或向相關警調單位報案、備案等證明文

件）。 

立約人之存款帳戶或總約定書終止者，銀行得先以存款餘額抵償立約人對銀

行之各項債務後將存款餘額返還立約人，如終止支票存款帳戶時，立約人並應

將其未用支票退還銀行。立約人就存款帳戶之終止，不得對銀行為任何之主張

或請求（包括但不限於已簽發之支票因帳戶終止而未獲兌現所致者）。 

中文版 第二章  存款及黃金帳戶約定事項 
捌、終止 

如立約人於銀行之活期存款帳戶連續 12 個月無任何交易或立約人被通報已

死亡而其繼承人未於被繼承人被通報死亡後 24 個月內來行辦理繼承，且總資

產餘額為零低於新台幣壹仟元整（總資產定義詳本約定書第三章第㇐條約

定），銀行得以書面通知立約人後，於終止之通知到達時終止本約定書下之各

項存款約定該等帳戶並逕行關戶。 

第二章  存款及黃金帳戶約定事項 
捌、終止 

如立約人於銀行之活期存款帳戶連續 12 個月無任何交易，且總資產餘額為零

（總資產定義詳本約定書第三章第㇐條約定），銀行得於書面通知立約人後，

終止該等帳戶並逕行關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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